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6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是由同方友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依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以下所附是本公司按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規定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
七日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資訊觀測站（MOPS網站）刊發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同方友友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陳璋

香港，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陸致成先生（主席）、樊邦弘先生、王良海先生、
謝漢良先生及潘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衛東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仁達先生、 
劉天民先生及李明綺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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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台啟

股務代理機構
(原名：真明麗控股有限公司)

股務代理部
地址：台 北 市 中 正 區 許 昌 街 1 7 號 2 樓 ( 壽 德 大 樓 )
電話：(02)2361-1300(代表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30∼下午4:30(星期例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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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1 5 6 4號

平 信

同 方 友 友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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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西路
富邦證券

股務代理部

※富邦綜合證券股務代理部位置圖※
〔凡可達台北車站之火車、公車、捷運(M8出口)皆可到達〕

※本股務代理部依法令規定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僅在辦理股務業務之目的
範圍內為處理或利用，其相關資料將依法令之保存期限及規定保存。

一、茲委託 貴行依據同方友友控股有限公司(原名：真明麗控股有限公司)與 貴行簽訂之臺灣存託憑證存託契約第十四條
規定，代表本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行使存託股票所賦予之表決權。

二、本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就2015年5月20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會議之各項議案，表示以下權利與意見(以打“√”表示，□
內打“√”者表示對以下各項議案均表贊成)：
1.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經審核財務報表與董事會及核數師報告。

□1.贊成 □2.反對 □3.棄權
2.(i)重選陸致成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董事」）； □1.贊成 □2.反對 □3.棄權
(ii)重選樊邦弘先生為執行董事； □1.贊成 □2.反對 □3.棄權
(iii)重選王良海先生為執行董事； □1.贊成 □2.反對 □3.棄權
(iv)重選謝漢良先生為執行董事； □1.贊成 □2.反對 □3.棄權
(v)重選潘晉先生為執行董事； □1.贊成 □2.反對 □3.棄權
(vi)重選劉衛東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1.贊成 □2.反對 □3.棄權
(vii)重選范仁達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1.贊成 □2.反對 □3.棄權
(viii)重選劉天民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1.贊成 □2.反對 □3.棄權
(ix)重選李明綺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1.贊成 □2.反對 □3.棄權
(x)授權董事會（「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1.贊成 □2.反對 □3.棄權
3.重新委聘KPMG會計師行為本公司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1.贊成 □2.反對 □3.棄權
4.(A)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置本公司的額外股份。 □1.贊成 □2.反對 □3.棄權
(B)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回購本公司的股份。 □1.贊成 □2.反對 □3.棄權
(C)本公司根據第4(B)項決議案購回股份之面值加入根據第4(A)項決議案授予董事之授權內。

□1.贊成 □2.反對 □3.棄權
三、本次股東週年大會會議如因故延期，本投票指示書仍屬有效。

此 致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存託股份所賦予表決權之行使
(一)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係為持有人之利益持有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之存託股份。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

之人應依開曼及香港相關法令、發行公司公司章程、內部規則及本契約行使存託股份所表彰之表決權。

(二)持有人就存託股份所表彰之表決權，應以下列方式行使：

1.持有人不得自行、直接或個別行使存託股份所表彰之表決權。

2.發行公司應至少於召開股東會三十日前，將其股東會議之召集及事由通知存託機構，由存託機構儘速通知持有人。如發

行公司未能於召開股東會至少三十日前，將股東會議之召集事由通知存託機構，以致存託機構於收到發行公司通知後無

足夠作業時間通知持有人，存託機構無須出席股東會，亦不得就存託股份行使表決權。

3.存託機構於通知持有人發行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同時檢附投票指示書，由持有人在投票指示書上載明其贊成或反對之

議案。

4.如存託機構於其訂定之基準日前已收到代表臺灣存託憑證已發行單位總數(扣除就特定議案不得行使表決權之持有人持

有之臺灣存託憑證單位數後)過半數之持有人對同一議案為相同之指示(下稱「持有人指示」)，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

其指定之人應就存託股份所表彰之所有表決權出席股東會，並依持有人之指示按發行公司股東會應遵循之相關法令及公

司內部規則就相關議案進行表決；且發行公司股東會以投票方式表決議案，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就每一持

有人持有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存託股份所賦予之表決權數，應依持有人分別寄交投票指示書所載之指示，就相關議案分

別填寫投票單進行表決。有關持有人未寄交投票指示書部份之表決權數，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不得就相關

議案填寫投票單。

5.如存託機構未於其所訂定之基準日前收到代表臺灣存託憑證已發行單位總數過半數之持有人對同一議案為相同之指示，

則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應就存託股份所表彰之全部表決權數出具委託書予發行公司之董事長或其指定之

人，由其自行全權行使存託股份所表彰之表決權，但發行公司有反對之表示或存託機構依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認為

此授權將重大不利於持有人之利益時，存託機構毋需出席股東會，亦不得就存託股份行使表決權。

6.如依開曼或香港相關法令、發行公司的公司章程或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巿規則(下稱「上巿規則」)規定，存託機構、

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不得就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之存託股份於相關股東會議中依本條規定行使表

決權，發行公司應儘速通知存託機構該等情事。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即毌須出席股東會亦不在相關股東會

議中依本條規定行使表決權，且發行公司及存託機構應儘速修改本條規定，使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能於其

後之股東會議，以符合相關法令之方式，行使存託股份所表彰之表決權。

7.存託機構應促使並確保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依本契約規定行使存託股份所表彰之表決權，且僅得就存託股份數額為發

行公司普通股壹股之整倍數行使表決權。

委託人（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 簽名或蓋章

持有人戶號 持有存託憑證單位數

姓名或名稱

投票指示書
本投票指示書最遲應於2015年5月7日前寄(送)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台北巿中正區許昌街17號2樓)，

逾期視同無效。
表彰同方友友控股有限公司(原名：真明麗控股有限公司)普通股之臺灣存託憑證

外國發行人 同方友友控股有限公司(原名：真明麗控股有限公司)
存託機構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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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方 友 友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存 託 憑 證

( 原 名 ： 真 明 麗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存 託 機 構 遠 東 國 際 商 業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收

股 務 代 理 人 富 邦 綜 合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會 函 件


